
证券代码：600870       证券简称：*ST 厦华     公告编号：2021-044 

厦门华侨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股东股份被轮候冻结的公告 

特别提示：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

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一、股东股份被冻结的具体情况 

今日，厦门华侨电子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收到中国结

算上海分公司《股权司法冻结及司法划转通知》（2021 司冻 0812-1 号）和

《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协助执行通知书》（（2021）黔 01 执 4 号之

四），获悉股东王春芳先生持有的本公司 26,170,000 股无限售流通股于

2021 年 8 月 12 日被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司法轮候冻结，冻结期限

为 36 个月，自转为正式冻结之日起计算。轮候冻结期间产生的孳息一并

冻结。 

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，王春芳先生持有公司 26,170,000 股股份，占

公司总股本的 5%；处于质押状态的股份数量为 26,170,000 股，占其持有

公司股份总数的 100%，占公司总股本的 5%；且已全部被司法冻结，具体

冻结情况如下： 

股东名

称 

是否为控

股股东 

司法冻结及轮候

冻结数（万股） 

冻结期限及轮

候期限（月） 

冻结及轮候冻

结机关 

本次冻结及

轮候冻结占

其所持股份

比例（%） 

王春芳 否 2617 36 
福建省高级人

民法院 
100 

王春芳 否 2617 36 
广东省清远市

中级人民法院 
100 

王春芳 否 2617 36 
浙江省杭州市

中级人民法院 
100 

王春芳 否 2617 24 松原市公安局 100 

王春芳 否 2617 36 
福建省厦门市

中级人民法院 
100 



股东名

称 

是否为控

股股东 

司法冻结及轮候

冻结数（万股） 

冻结期限及轮

候期限（月） 

冻结及轮候冻

结机关 

本次冻结及

轮候冻结占

其所持股份

比例（%） 

王春芳 否 2617 36 
江西省南昌市

中级人民法院 
100 

王春芳 否 2617 36 
福建省厦门市

中级人民法院 
100 

王春芳 否 2617 36 
厦门市中级人

民法院 
100 

王春芳 否 2617 36 
贵州省贵阳市

中级人民法院 
100 

截至本公告日，王春芳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王玲玲女士、赣州鑫域投

资管理有限公司、德昌行（北京）投资有限公司合计持有本公司 87,282,175

股股份，占公司总股本 16.68%，其中持有本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数

61,112,175 股股份，占本公司表决权总数的 11.68%。处于司法冻结及轮

候冻结状态的股份总数为 86,968,375 股，占公司总股本的 16.62%，占王

春芳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公司股份总数 99.64%。 

二、股东股份被冻结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

截止目前，王春芳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本公司股份被司法冻结事

项对公司控制权不会产生影响，亦不会影响公司的日常经营活动。公司将

持续关注上述股东股份司法冻结事项的进展，并按规定履行相应的信息披

露义务。 

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《中国证券报》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

（www.sse.com.cn），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

准，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，注意投资风险。 

特此公告。 

厦门华侨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1年 8 月 12日 


